城口县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落实《重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等有关法规政策，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面向城口县未来的一项重大战略，奋力推进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大力培育适宜科技创新的发展环境,适应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要求,依靠科技创新和创业，支撑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现就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创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一）鼓励企业、研究机构组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技术创新平台。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资助。对建设锰钡新材料、城口老腊肉、城口山地鸡、中药材、中蜂等特色产业企业研发机构的，经审核，给予10万元资助。
 　　（二）鼓励投资兴办科技检测、工业（创意）设计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资助。
 　　（三）鼓励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对新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给予100万元资助。支持建设特色产业科技示范园。
 　　（四）鼓励企业、研究机构与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对联合组建研究机构、博士后流动工作站、知识转移中心、企业科技特派团队工作站等，经审核，给予5-20万元资助。支持特色产业科技专家大院和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建设。对新认定的市级科技专家大院给予10万元资助。
 　　二、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五）鼓励企业、研究机构承担市级（含市级）以上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对牵头承担项目并通过验收结题的企业，按项目财政资助经费的5-20%给予配套奖励（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成功申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的企业，按照获得资助额度1：1配套支持。
 　　（六）鼓励企业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和开发新产品。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重点新产品分别给予5万元、2万元奖励。建立县级新产品认定奖励。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产品视销售产值大小给予3-5万元奖励。
 　　（七）鼓励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15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创新型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奖励
 　　三、支持科技创业
 　　（八）鼓励企业投资兴办大学生创业基地等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科技企业孵化园。对符合企业入驻条件，并发布对外招引科技型企业公告，且入驻孵化企业达到10家以上的，经审核，给予10-20万元资助。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或创业基地（中心），分别给予100万元、30万元奖励。
 　　（九）鼓励高层次科技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海外留学归国人才携带专利、科技成果、人才团队到城口县创办科技型企业，经审核，可给予50-100万元创业资助；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有特殊专长等科研人才携带专利、科技成果，到城口县内创办科技型企业的，经审核，可给予2年最高不超过10万元的办公场地租赁补贴。其中，创业方向属于锰钡新材料等城口县重点发展产业的，经审核，可给予10-30万元创业资助。
 　　（十）鼓励微型科技企业发展。对具有发展潜力的微型科技企业，经审核，可给予重点培育和相应支持。
 　　（十一）鼓励企业积极寻求科技风险投融资。对企业以专利等成功获得科技风险投融资机构融资，并在城口县内实现扩大企业规模或新建科技型企业的，经审核，可连续3年给予总额100万元资助。
 　　四、支持自主创新
 　　（十二）鼓励企业、研究机构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对制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的企业，经审核，给予5-10万元奖励。对企业专利申请、授权等方面的支持按《城口县专利资助办法》执行。
 　　（十三）鼓励企业、研究机构实施标准战略。对牵头制定国家、行业标准的按每个标准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奖励；对牵头修定国家、行业标准的按每个标准分别给予5万元、3万元奖励。
 　　（十四）鼓励企业、研究机构申请科学技术奖。对获得重庆市科学技术奖励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3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20万元奖励。
 　　五、支持科技中介服务
 　　（十五）鼓励兴办为科技企业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服务外包、专利代理、法律顾问、投融资等服务的各类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在城口县内创办的上述科技服务型企业，经审核，给予2年最高不超过6万元的办公场地租赁补贴。其中，服务业绩突出的企业，给予重点支持。
 　　（十六）鼓励发展特色产业生产力促进中心。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市级生产力促进中心，经审核，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奖励。
 　　（十七）鼓励为企业提供科技服务。支持科技中介机构举办项目策划、专利竞争分析、科技投融资对接，以及产学研合作等各类促进企业发展、活跃县域科技创新氛围的科技服务活动。对企业反应较好、影响较大的服务或活动，经审核，给予相应资助。
 　　六、鼓励科研人员参与创新
 　　（十八）鼓励企业、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和科技管理人员参与科技创新。县级财政资助（奖励）的各类科技经费，企业、研究机构可将其30-50%用于奖励科技项目主要参与人员。
 　　（十九）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及其他组织对科技成果转化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股权和分红激励的实施按《重庆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股权和分红激励的若干规定》（渝府发〔2012〕116号）执行。
 　　（二十）支持企业、研究机构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对企业、研究机构建成由初、中、高级职称各层次技术和管理人才组成的创新团队（固定人数在10人以上，制定了相关管理、奖励制度，并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经审核，给予10万元资助。
 　　（二十一）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由城口县生产力促进中心定期组织技术和管理专家，对企业、研究机构各层次科技人才开展技术职称晋升、专业知识、管理理念、创新方法等系统培训。组织开展各种国内外科技合作活动。
 　　七、其他
 　　（二十二）本意见是鼓励在城口县依法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研究机构及其他组织用好用活国家、重庆市科技创新政策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二十三）本意见规定的扶持政策，所需资金由县财政在应用研发资金中预算安排，并实行年度科技经费占当年县级财政预算支出比例预算总额控制管理。
 　　（二十四）科技型企业、县级新产品、企业研发机构、科技专家大院、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创新团队等由县级审核认定的另行制定具体办法。
 　　（二十五）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本意见由县科委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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